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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及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

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读或者保证。

本次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共计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完成股份登记，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

２９

】日，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本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张家界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报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

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股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指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经投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经开公司 指 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原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土地房产公司 指 张家界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陵源旅游公司 指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森林公园管理处 指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环保客运 指 张家界市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旅游产业公司 指 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拟注入资产 指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经投集团持有的环保客运

５１％

股权； 武陵源旅游公司持有

环保客运

３０％

股权、森林公园管理处持有环保客运

１９％

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公司向经投集团、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标

的资产的行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

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四方之间签

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

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四方之间签

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湖南启元

／

法律顾问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南方民和

／

审计机构 指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审国际

／

审计机构 指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合并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原南方民和所有审计、验资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均转由

中审国际继续承办。

湘资国际

／

评估机构 指 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５３

号）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６

号）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经投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同意经投集团以所持有的环保客运公司

５１％

的股权认

购本公司拟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产业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同意产业公司以所持有的环保客运公司

３０％

的股权认

购本公司拟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森林公园管理处召开处长办公会会议，同意森林公园管理处以所持有的环保客运

公司

１９％

的股权认购本公司拟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６

、经投集团、产业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已分别就其各自将所持环保客运公司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取得

了对方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张家界市国资委签发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拟注入资产的《资产评估报

告》予以备案。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湖南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

的批复》（湘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０

］

２４１

号），原则同意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家界

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２

号）和《关于核准张家界

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

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３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批准豁免豁免经

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验资，并出

具了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４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经投集团、武

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的登记手续。

本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 变更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二、本次发行方案情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合法持有的环保

客运合计

１００％

股权。交易完成后，环保客运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 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６４

，

１０８．６３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６．３６

元

／

股， 发行股份数量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其中向经投集团发行

５１

，

４０７

，

８６３

股，向武陵源旅游公司发行

３０

，

２３９

，

９２０

股，向森林公园管

理处发行

１９

，

１５１

，

９４９

股。

（二）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１

、证券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２

、发行数量：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

３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股

４

、发行价格：

６．３６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会议决

议公告日。根据《重组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金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据此，公司本次发行价格

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６．３６

元

／

股。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５

、发行对象：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

６

、锁定期安排

经投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张股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此外，经投集团还承诺，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的张股

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让。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可行性，武陵源旅游公司与森林公园管理处均承诺：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

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此外，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及收购人———经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土地房产公司承诺，已经持有

的张股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股股票在收购事项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７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购入的标的资产：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合计持有的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

８

、交易标的的定价

本次发行不涉及募集资金，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

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 且以经协议各方认可和国资管

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根据湘资国际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

日，本次交易拟购入的环保客运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５

，

７６５．５９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收益法评估的评

估值为

６４

，

１０８．６３

万元， 评估增值

４８

，

３４３．０４

万元，增值率

３０６．６４％

；按市场法评估的评估值为

７２

，

７００

万元，

评估增值

５６

，

９３４．４１

万元，增值率

３６１．１３％

，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环保客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

评估结论。

９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拟购入的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止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标的资产自评

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向

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三、 本次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经投集团、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 经投集团以其持有的环保客运

５１％

股权，武陵源旅游公司以其持有的环保客运

３０％

股权，森林公园管理处以其持有的环保客运

１９％

股权

评估作价认购张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一）经投集团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址：张家界市大庸桥月亮湾花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８５

税务登记证号：湘地税字

４３０８０１７０７３７４２８４

法定代表人：李智勇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的经济投资活动及旅游服务；政策允许的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及国内贸易

开发、经营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住宿、餐饮、休闲娱乐服务（限分支机构凭前置许可经营）；日用百

货、旅游纪念品、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销售；景区维护。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经投集团设立时名称为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系经张家界市人民政府以张政函

（

１９９９

）

１２４

号文件批准，由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

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上述出资已全部到位并经张会师验字［

１９９９

］第

０２５

号《验资报告》审验。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经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批准，经投集团增资到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上述增资已经全部到位并经

张方正会师验字［

２００２

］

１５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公司名称由“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注册地址由“张家界市南庄坪”变更为“张家界市大庸桥月亮湾花园”。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经投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其股权关系如

下图所示：

３

、控股及参股公司情况

除张股公司外，经投集团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旅游、酒店类业务

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 ５

，

０００ ５１％

景区内游客运输和旅行社业务

张家界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０４－４－６ ５００ １００％

（注

１

） 国内旅游、出入境旅游业务

张家界易程高速客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２－２１ ４００ ７０％

（注

２

） 定线旅游客运，包车客运

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６－６－９ １００ １００％

（注

３

） 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

房地产开发类业务

张家界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８－９－９ １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商品房开发、土地一级开发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９９２－５－１２ １

，

２０８ １００％

经济适用房及拆迁安置房开发与建设

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类业务

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５－５－２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注

４

） 污水处理及水处理相关项目经营

张家界市环发垃圾处置场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４－４－２０ ６００ １００％

垃圾处置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与

管理

张家界市中心汽车客运站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６－９－２０ １

，

０００ ８０％

筹建、运营市中心汽车客运站

张家界市澧水风貌带建设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３－１４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城市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

资、建设及管理

张家界金山陵园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４－１１ ２００ １００％

殡葬（殡仪馆、公墓山）服务；殡葬用品

销售。

张家界市火车站广场建设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１２－４ ５００ １００％

火车站广场土地综合开发服务

传媒及其他类业务

张家界景区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４－４－１２ ５０ ９９％

（注

５

） 设计、制作、发布户外广告等

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６－４－２９ ２１０ ５１％

（注

６

）

网站及相关技术开发、配套服务；广告

设计、制作、发布和经营

注：

１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高速客运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因业务调整，张家界易程高速客运有限公司

未开展经营活动，已经在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注销，并已办妥注销手续。）；

（下转

D128

版）

证券代码：

000430

证券简称：

ST

张家界 公告编号：

2011-24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股份的简要情况。 投资

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应仔细阅读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全文。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报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

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实施报告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承诺对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进行锁定，锁定期限自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上述限售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的转让按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此外，经投集团还承诺，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的张股公司股份

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让。

此外，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及收购人———经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土地房产公司承诺，已经持有

的张股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股股票在收购事项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现将本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和股份变动情况及上市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

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股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指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经投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经开公司 指 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原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土地房产公司 指 张家界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陵源旅游公司 指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森林公园管理处 指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环保客运 指 张家界市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旅游产业公司 指 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拟注入资产 指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经投集团持有的环保客运

５１％

股权； 武陵源旅游公司持有

环保客运

３０％

股权、森林公园管理处持有环保客运

１９％

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公司向经投集团、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标

的资产的行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

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四方之间签

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

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四方之间签

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湖南启元

／

法律顾问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南方民和

／

审计机构 指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审国际

／

审计机构 指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已合并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原南方民和所有审计、验资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均转由

中审国际继续承办。

湘资国际

／

评估机构 指 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５３

号）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６

号）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合法持有的环保

客运合计

１００％

股权。交易完成后，环保客运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 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６４

，

１０８．６３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６．３６

元

／

股， 发行股份数量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其中向经投集团发行

５１

，

４０７

，

８６３

股，向武陵源旅游公司发行

３０

，

２３９

，

９２０

股，向森林公园管

理处发行

１９

，

１５１

，

９４９

股。

（二）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１

、证券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２

、发行数量：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

３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股

４

、发行价格：

６．３６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会议决

议公告日。根据《重组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金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据此，公司本次发行价格

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６．３６

元

／

股。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５

、发行对象：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

６

、锁定期安排

经投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张股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此外，经投集团还承诺，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的张股

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让。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可行性，武陵源旅游公司与森林公园管理处均承诺：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

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此外，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及收购人———经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土地房产公司承诺，已经持有

的张股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股股票在收购事项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７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购入的标的资产：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合计持有的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

８

、交易标的的定价

本次发行不涉及募集资金，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

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 且以经协议各方认可和国资管

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根据湘资国际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

日，本次交易拟购入的环保客运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５

，

７６５．５９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收益法评估的评

估值为

６４

，

１０８．６３

万元， 评估增值

４８

，

３４３．０４

万元，增值率

３０６．６４％

；按市场法评估的评估值为

７２

，

７００

万元，

评估增值

５６

，

９３４．４１

万元，增值率

３６１．１３％

，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环保客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

评估结论。

９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拟购入的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止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标的资产自评

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向

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二、 交易对象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经投集团、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 经投集团以其持有的环保客运

５１％

股权，武陵源旅游公司以其持有的环保客运

３０％

股权，森林公园管理处以其持有的环保客运

１９％

股权

评估作价认购张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１

、经投集团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址：张家界市大庸桥月亮湾花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８５

税务登记证号：湘地税字

４３０８０１７０７３７４２８４

法定代表人：李智勇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的经济投资活动及旅游服务；政策允许的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及国内贸易

开发、经营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住宿、餐饮、休闲娱乐服务（限分支机构凭前置许可经营）；日用百

货、旅游纪念品、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销售；景区维护。

（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经投集团设立时名称为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系经张家界市人民政府以张政函

（

１９９９

）

１２４

号文件批准，由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

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上述出资已全部到位并经张会师验字［

１９９９

］第

０２５

号《验资报告》审验。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经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批准，经投集团增资到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上述增资已经全部到位并经

张方正会师验字［

２００２

］

１５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公司名称由“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注册地址由“张家界市南庄坪”变更为“张家界市大庸桥月亮湾花园”。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经投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其股权关系如

下图所示：

（

３

）控股及参股公司情况

除张股公司外，经投集团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旅游、酒店类业务

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 ５

，

０００ ５１％

景区内游客运输和旅行社业务

张家界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０４－４－６ ５００ １００％

（注

１

） 国内旅游、出入境旅游业务

张家界易程高速客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２－２１ ４００ ７０％

（注

２

） 定线旅游客运，包车客运

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６－６－９ １００ １００％

（注

３

） 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

房地产开发类业务

张家界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８－９－９ １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商品房开发、土地一级开发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９９２－５－１２ １

，

２０８ １００％

经济适用房及拆迁安置房开发与建设

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类业务

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５－５－２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注

４

） 污水处理及水处理相关项目经营

张家界市环发垃圾处置场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４－４－２０ ６００ １００％

垃圾处置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与

管理

张家界市中心汽车客运站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６－９－２０ １

，

０００ ８０％

筹建、运营市中心汽车客运站

张家界市澧水风貌带建设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３－１４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城市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

资、建设及管理

张家界金山陵园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４－１１ ２００ １００％

殡葬（殡仪馆、公墓山）服务；殡葬用品

销售。

张家界市火车站广场建设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１２－４ ５００ １００％

火车站广场土地综合开发服务

传媒及其他类业务

张家界景区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４－４－１２ ５０ ９９％

（注

５

） 设计、制作、发布户外广告等

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６－４－２９ ２１０ ５１％

（注

６

）

网站及相关技术开发、配套服务；广告

设计、制作、发布和经营

注：

１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高速客运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因业务调整，张家界易程高速客运有限公司

未开展经营活动，已经在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注销，并已办妥注销手续。）；

３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

的股权，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９９％

的股权（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系原“湖南易

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张家界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更名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

、经投集团持有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股权，通过张家界市火车站广场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

股权。

５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景区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９９％

股权（因业务调整，张家界景区旅游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 已经在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注销，并已办妥注销手续。）；

６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经投集团参股公司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湖南张家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９９５－４－２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４％

（注） 水利发电生产经营

湖南省张家界机场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４－１１－１６ １００ ３０％

土地综合开发服务，政策允许经营的针

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百货、建筑材

料、电子产品等。

张家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６－１３ １００ ２４％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市政公用工程

（不含桥梁、燃气）监理乙级

注：经投集团持有的湖南张家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４％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转让，正在办理过

户手续。

（

４

）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经投集团为控股型公司，主要进行投资管理业务，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经投集团主要职能为

整合国有优质资产，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融资服务并负责相关管理事宜。

截止目前，经投集团已累计筹集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各类建设资金

３９．９

亿元，投资建设的工程和项目

包括张家界子午西路、防洪堤、城区截污干管、大庸桥公园等，并正在筹建中心汽车站、贺龙体育中心、“六

路四桥”综合改造等工程项目。

（

５

）主要财务数据

经投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总资产

８

，

９８９

，

４２２

，

２１９．６５ ８

，

６３３

，

５４３

，

３７４．５５ ４

，

４２３

，

６０６

，

３２６．６３

总负债

４

，

４７６

，

８４０

，

４９４．９４ ３

，

７９６

，

７４９

，

９７３．２１ ２

，

６９９

，

５０９

，

０１７．３１

净资产

４

，

５１２

，

５８１

，

７２４．７１ ４

，

６７８

，

７９３

，

３８２．８０ １

，

５６８

，

３６４

，

０９１．４１

营业收入

５１９

，

４３９

，

３３０．３６ ４００

，

１１５

，

０４２．２８ ３２２

，

５１０

，

８９５．５３

营业利润

３７０

，

４４３

，

８７７．４０ ３７

，

３６２

，

９８６．３７ ３０

，

４８０

，

９１７．１０

利润总额

１０９

，

９３５

，

７２８．０１ ７８

，

１０４

，

０３５．６９ ６５

，

８０２

，

５０５．６６

净利润

８５

，

８８０

，

６３３．３６ ９３

，

０８５

，

９０７．９５ ７７

，

６２４

，

３３６．３８

２

、武陵源旅游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军地坪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７６

税务登记证号：湘地税字

４３０８１１７２７９７２９１９

法定代表人：侯启雄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武陵源风景区门票销售及旅游相关产业服务，旅游产品制造、销售；设计、发布户外广告；旅

游产业开开；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辆保险（有效期三年）；园林绿化（凭资质证）。

（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武陵源旅游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出资组建，属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上述出资已经全部到位并经张方正会师验字［

２００１

］

１２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经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同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就武陵源旅游公司

增资事宜作出决议（张武国资［

２０１０

］

０１

号），同意增加武陵源旅游公司注册资本

３４０００

万元，其中货币增资

１１７４９

万元，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２２２５１

万元。张家界锦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此次增资事项出具了张锦

诚会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０８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武陵源旅游公司就上述增资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

目前，武陵源旅游公司与其股东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 武陵源区旅游门票管理局作为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的代表履行对武陵源旅游公司的股东

职责。

（

３

）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武陵源旅游公司主要经营武陵源风景区门票销售，开发并推广旅游项目，广告业务等。

（下转

D128

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张家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相关方重大资产重组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２

号）及《关于核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３

号），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股公司、“公司”或“上市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投集团”）、张家界市武陵

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陵源旅游公司”）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以下简称“森林公

园管理处”）等三家交易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重组方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

处（以下简称“重组相关方”）出具了共计八项承诺和两项协议，具体如下：

一、已履行的承诺或协议

已履行的协议一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张股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共同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就，协议生效。

二、尚待履行或正在履行的承诺或协议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经投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张股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此外，经投集团还承诺，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的张股

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让。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可行性，武陵源旅游公司与森林公园管理处均承诺：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

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此外，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及收购人———经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土地房产公司承诺，已经持有

的本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股股票在收购事项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维护张股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避免与张股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经投集团承诺：

“一、截止本承诺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公司或分支机构均未从事与张股公司同类或相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二、 未来本公司亦将不会通过设立任何控股公司或分支机构及其他方式从事与张股公司同类或相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三）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了减少并规范与张

股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经投集团承诺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张股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及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

回避表决的义务。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张股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

联交易时，保证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和张股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

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四）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经投集团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维护张股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经投集团承诺：

“在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承诺保证张股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业务

独立、财务独立和机构独立；不占用、支配张股公司的资产或以任何形式干预张股公司对其资产的经营管

理；不干预张股公司的财务、会计活动；也不以任何方式侵犯张股公司的独立经营管理；严格遵守对张股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不以任何方式侵犯张股公司和张股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保证张股公司董事、监

事候选人的提名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并且不以任何方式干预张股

公司的人事选举和人事聘任。”

（五）关于环保客运调度大楼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承诺函

针对本次拟注入标的公司环保客运所拥有的调度大楼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 环保客运原控股

股东经投集团已出具相关承诺，承诺如因该等瑕疵导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遭受损失，经投集团

将就上市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数额予以全额赔偿。

（六）关于对环保客运固定资产更新资金需求提供支持的承诺

经投集团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环保客运目前车辆等固定资产成新率较低， 未来一段时

间可能存在固定资产更新方面的资金需求，作出如下承诺：

“在环保客运公司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固定资产更新需求，将影响其正常经营和业绩的情况下，本公司

将采取以下措施保证其资金需求：

１

、运用本公司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方式，对环保客运进行资金

支持；

２

、在本公司自有资金紧张，不足以满足对环保客运公司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对环保客运申请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方式，保证环保客运公司正常的固定资产更新的资金需求。”

（七）关于过渡期损益的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目标公司所产生的利润由张股公司享

有，亏损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按各自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损益的具体

金额以张股公司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确

定。

经投集团承诺：“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标的资

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公司、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客运亏损额的

５１％

。标的资产

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武陵源旅游公司承诺：“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公司、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客运亏损额的

３０％

。标的

资产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森林公园管理处承诺：“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单位、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

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 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客运亏损额

的

１９％

。标的资产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八）关于标的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及协议

１

、交易对方对标的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

作为“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对象，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

处对于标的公司环保客运的业绩作出如下承诺：

若本次交易完成后第三年末， 环保客运三年合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经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公司三年合计的净利润数额，上

述交易对方将按照各自在环保客运公司的原持股比例计算股份补偿数， 由张股公司从上述交易对方处回

购并注销，具体补偿方式在张股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

２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上市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盈利补偿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净利润预测数

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用收益法预测环保客运在未来的盈利情况如下：

项 目

预测数据（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净 利 润

４

，

８５８．９０ ５

，

１８２．６０ ６

，

４０６．７６ ６

，

３９２．２４

（

２

）实际净利润数额的确定

１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张股公司将直接持有环保客运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本次补偿测算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三个会计年度，即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若本次交易未能如期在

２０１１

年度实施完毕，则上述补偿测算期间将随

之发生变动。

３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经张股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各方依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条款办理完毕资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且张股公司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

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之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之日，

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日。

４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张股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年度审计之前， 张股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环保客运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

年及其后三个会计年度的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相关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额根

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

５

） 张股公司将测算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环保客运的实际盈利数与湘资国际评

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确认的环保客运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称“会计师事务所”）予以审核，并就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６

）环保客运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产生的实际盈利数的计算方法，应以中国现

行有效的会计准则为基础，并按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预测净利润口径进行相

应调整后计算确定。其中实际盈利数应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的环保客运当年实现净利润数。

（

３

）补偿的实施

１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如果环保客运在补偿预测期间每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当年度的净利润数额，则差额部分将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

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将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按各自对环保客运的原持股比例计算股份补偿数， 该部

分股份将由甲方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当年度回购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

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２

）补偿期限届满时，张股公司对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如：

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

则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３

）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同意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环保客

运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该专项审核意见的出具时间应不晚于甲方的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确定股

份回购数量，并于两个月内完成股份回购及注销。

４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张股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之盈利预测补偿事宜作出决议之日

前，如本次资产重组之每股发行价格由于张股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调整，本次回购之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

因上述承诺及协议的条件尚未出现或者承诺期限尚未届满， 有待将来承诺人根据情况履行或继续履

行。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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